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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    方：柳州职业技术学院（以下简称“甲方”）
地    址：广西柳州市官塘大道16号
法定代表人：甘金明
联系电话：	0772—3156321

乙    方：（以下简称“乙方”）
 地    址:
法人代表:
联系电话
 
为充分发挥高等职业教育服务社会、行业、企业功能，推进校企合作、产教融合深入发展，积极践行“校企深度合作、工学有机结合”人才培养模式，以提升高等职业教育人才培养质量，同时也为学生实习、实训、就业提供更大空间，甲乙双方在平等自愿、友好协商的基础上，同意就开展合作事项达成如下协议：
一、合作原则
本着“优势互补、资源共享、互惠双赢、共同发展”的原则，甲乙双方建立长期、紧密的合作关系。
二、合作内容
甲、乙双方在地址位于XX的XX公司共同建立“柳州职业技术学院XX校外实训基地”并挂牌。
1.共同开展XX人才培养。
2.共同组建混编师资团队。
学生实习、科研、师资人才培养等方面开展合作的，需另行签订具体的相关协议。
三、权利和义务
（一）甲方权利和义务
1.甲方需安排专人负责甲方学生在校外实训基地的专业入门教育、实习、实训、就业等人才培养工作的对接管理。
2.甲方根据人才培养的需要，可以聘请乙方优秀员工担任甲方校外兼职教师。
3.甲方在不影响乙方正常运行的基础上，可以安排甲方教师到乙方进行企业调研、挂职锻炼、培训学习等相关业务工作。
4.甲方根据乙方的需要，需安排甲方教师对乙方员工进行培训、技术指导，与乙方共同开展项目开发、横向科研课题研究。
（二）乙方权利和义务
1.乙方需为甲方学生提供专业入门教育、实习、实训、就业等课程或岗位实践场所，并安排专人与甲方对接人才培养工作。
2.乙方根据甲方专业入门教育、实习、实训、就业等人才培养工作的需要，需安排经验丰富、业务素质好、责任心强、安全防范意识高的优秀员工作为甲方学生在校外实习基地学习期间的指导教师，人数不少于3人。
3.乙方根据甲方工作需要，在可能的范围内，需接纳甲方教师到乙方开展企业调研、挂职锻炼、培训学习等业务工作。
4.乙方根据工作需要，可以聘请甲方教师担任培训教师和技术指导教师，与甲方共同开展项目开发、横向科研课题研究。
四、合作期限
本协议合作期限为两年，xx年xx月xx日到xx年xx月xx日。合作期限届满，经双方共同协商，可建立长期合作关系。
五、合同变更或解除 
双方在合作期间，因不可抗力、国家政策调整或者学校规划等原因，导致合同部分或全部无法履行的，以双方协商一致，可变更或解除合同。
六、本合同附件、以及双方在合作过程中形成的补充协议、会议纪要、备忘录等，均为本合同的组成部分，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未尽事宜，双方协商一致可另行签订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七、争议解决：本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发生争议，双方应协商解决。
八、本协议一式四份，双方各执两份，自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甲方：柳州职业技术学院           乙方：
甲方法人或授权代表（签字）：        乙方法人或授权代表（签字）：

签字时间：   年   月  日          签字时间：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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